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人员办理《失业证》程序

办理依据：

《失业保险条例》、《辽宁省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辽阳市失业人员接收和失业保险金申领程序》
办理对象：

申办《失业证》人员必须是户口在白塔区范围内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并有终止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中规定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3、已办理的失业登记和求职登记的。

申报材料：
1、身份证；

2、近期一寸免冠相片1张；

3、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4、失业人员报到通知书；

5、失业人员求职登记证明；

6、未就业证明材料

办理程序：

1、用人单位在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首先到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审批手续，然后将失业人员档案（内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和失业人员相片）报送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并及时通知失业人员办理日期；

2、失业人员首先到市职业介绍中心办理求职登记证明，然后到户口所在（居住）社区、街道开具未就业证明；

3、办理完以上手续后，失业人员持上述有关资料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其工龄为其核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金额和期限并在《失业证》上注明后，为其发放《失业证》。

承诺时限：
即办

收费标准：
免费
